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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阳 县  

林  业  局  

文件 

财  政  局  

 

旬林发〔2019〕83 号 

 

 

关于印发旬阳县 2019 年度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林业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镇人民政府： 

    现将《旬阳县 2019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林业项目实

施方案》印发你们，请按文件精神抓好落实。 

附件：1、旬阳县 2019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林业项目

使用计划表 

附件 2、旬阳县 2019 年生态脱贫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工程补助

资金计划表 

附件 3、旬阳县涉林整合扶贫项目贫困户受益明细表 

                  

  

旬阳县财政局         旬阳县林业局                             

2019 年 9 月 26 日 

 

抄送：相关镇财审所、农林水综合站 

旬阳县林业局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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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县 2019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林业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安林字〔2019〕100 号、101 号、102 号、103 号、167

号文件和县脱贫办相关整合文件精神，为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产业

发展，开展产业建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支持贫困村和贫困

户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建设质量，进一步夯实产业增收基础助推

脱贫攻坚，特制定本方案。 

   一、整合项目资金用途及范围整合项目资金用途及范围整合项目资金用途及范围整合项目资金用途及范围    

1、贫困村林下种植养殖项目（20 万元）。 

扶持赵湾镇白杨坪村林下种植 200 亩，补助 10 万元，发展

林下种植业每亩补助 500 元；铜钱关镇孙家坡村养蜂 100 箱,每

箱补助 1000 元，补助 10 万元；两项补助共计 20 万元。 

        2、贫困户长效产业补助项目（30 万元）。 

对桐木镇贫困村松树湾村拐枣长效产业进行抚育管护扶持，

每亩补助 200 元，补助面积 1500 亩，补助资金 30 万元，带动贫

困户 150 户，可以用于管护人工费、物料费。 

3、林下经济项目（40 万元）。 

对发展林下经济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扶持 10 万元，其中吕

河镇田湾村扶持 5 万元、吕河镇梨树塔村扶持 5万元； 

对吕河镇险滩村狮头柑等产业抚育管护提等升级扶持 10 万

元； 

对旬阳县隆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双河镇平河等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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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业扶持 12 万元、旬阳县通关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林下种养业扶持 8 万元，用于土地流转、务工、物料、籽种的补

助。 

 4、第二批林业产业发展项目（50 万元）。 

对白柳镇贫困村核桃、拐枣等产业提升抚育管护扶持 30 万

元，城关镇李家台贫困村发展林业产业扶持 20 万元，标准为每

亩 500 元。 

5、2019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造林补助资金项目 200 万元。其

中用于铜钱关镇天宝寨村（旬阳县富兴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林

下种养业发展 10 万元，用于林下养鸡 3000 只和养殖设施补助，

带动贫困户 30 户；段家河镇（安康湖旬阳段贫困村林业产业发

展 1000 亩）文雅村 30 万元、庙沟村 30 万元、向庄村 20 万元、

薛家湾村 20 万元，带动贫困户产业发展、提供贫困户务工岗位；

甘溪镇梯子岩村核桃产业发展 30 万元建核桃园 300 亩；双河镇

锅厂村林业产业发展 40 万元建林业产业 400 亩；双河镇竹园村

林业产业提等升级抚育管护 20 万元，抚育管护面积 400 亩。 

6、中央财政濒危野生动物保护补助资金 20 万元。用于铜钱

关镇双河村林下种养产业发展，林下养蜂 200 箱。 

7、核桃等经济林产业发展项目 229 万元，用于全县拐枣、

核桃等产业提质增效抚育管护抓点费用，资金使用和范围按照旬

林发[2019]68 号《关于印发 2019 年生态脱贫重点产业提等升级

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执行。 

二、认真编制实施方案。各相关镇组织涉及村、合作社，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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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根据补助标准、任务和资金编制实施方案，报县林业局

批复。项目实施方案应由九部分组成：项目申报村、合作社基本

情况、产业情况、项目建设主要内容、项目投资概算（总投资、

申请补助额度、资金筹措等）、项目建设管理（实施主体、实施

进度、监督管理）、项目的预期经济效益、带贫情况、项目组织

管理和保障措施。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要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收益

方案包括贫困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基本情况、发展产业类型、

资金用途、收益分红贫困户范围、资产管理、组织保障措施等，

方案经股东代表签字后附贫困户花名册报林业技术推广站。 

 三、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1、规范建设、加强管理。按照方案内容和批复的实施方

案建设，保证建设质量。严格按照项目实施的有关规定规范进行

实施，并自觉接受县林业局的跟踪指导和监督检查。镇农林水综

合站要协助建设单位编制实施方案、跟踪指导、种苗检验、质量

把关工作。各镇要严格按照涉农整合资金有关使用规定进行，专

款专用，严禁转移和改变用途，要求自觉接受县财政局的整合资

金监督指导；同时各镇财政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负责监管，

资金支出符合方案要求，资金拨付到各镇财审所，项目建设完成

后，经镇政府组织检查验收后在镇财审所报帐。 

    对扶持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相关镇政府要监督管理，各村严

格按照旬产脱贫办发[2018]34 号《关于加强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

发展补贴资金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规定的“四个方面”和“五

个不得”的相关要求使用资金，该类资金用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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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产股权设置，为全体村民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每

年按不低于 6%的收益进行分红，不得转移他用。资金管理按照《村

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进行帐务处理。各相关村要制定资金使

用和收益分配方案，分配方案报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备案。相关镇

财审所要加强资金使用和监管，规范村级财务档案建设。 

2、规范档案及时上报。各镇要按照档案管理办法收集和完

善相关资料，将检查验收、土地流转协议、带贫情况（附支付贫

困户地租、工资凭证和签字花名册）、张榜公示（纸质和张贴地

点的照片）、，物料费、支出票据、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方案（股东

代表签字）等资料规范整理归档，并上报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备案。

同时县林业技术推广站负责该项目建设管理，做好该项目县级资

料的收集和整理归档工作。 

 

 

     

                                    

  

 


		2019-09-27T03:23:10+0000
	ec65339697671a4e405c


		2019-09-27T03:23:18+0000
	ec653396bf53228d3f65405c




